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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碳材料资产整合的补充公告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关于实施碳材料资产整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4）。现对原公告披露的信息作出如下补充： 

一、 本次交易的股权变动结构 

本次交易前，佛山市道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道氏”）和青岛昊

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昊鑫”）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

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瑞芬”）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 本次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本次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二、 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碳材料资产整合是公司根据自身战略定位及未来发展规划，对公司碳材

料业务的深度整合和聚焦，将使公司碳材料业务在独立运营下获得更快发展。未

来，格瑞芬作为公司碳材料资产的整合主体，将强化市场需求导向，积极拓展外

部市场订单，加速公司发展，把握新能源汽车崛起的机遇。 

 

三、 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 

由于佛山道氏、青岛昊鑫、格瑞芬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

为最终控制方，本次交易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除本次交易产生的审计、评

估、手续费用外，对公司的当期损益没有影响。 

在格瑞芬的单体报表中，将以被购买方（青岛昊鑫）在最终控制方（公司）

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包含商誉）作为本次交易的长期股权初始投

资成本。 

 

四、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1、 格瑞芬的评估情况 



（1） 评估情况概述 

本次评估公司聘请了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格瑞芬

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佛山市道氏科技有限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事宜涉及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联信（证）评报字[2021]第 A0365 号】，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格瑞芬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014.70 万元。 

（2） 评估方法 

收益法评估结论：格瑞芬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5,014.70 万元。 

资产法评估结论：格瑞芬总资产账面值为1,169.31万元，评估值为3,806.30 

万元，增幅 225.52%；负债账面值 1,235.22 万元，评估值为 515.22 万元，减幅

58.29%；净资产账面值为-65.91 万元，评估值为 3,291.08 万元，增值 3,356.99

万元。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

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产出能力（获利

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

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运营资质、行

业竞争力、公司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同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的因素

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收益法结果从格瑞芬的未来获利角度考虑，反映了

企业拥有的管理能力、运营能力、产品优势等无形资产在内的企业整体的综合获

利能力。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论。 

（3） 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结论作为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格瑞芬账面净值为-65.91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

值为 5,014.70 万元，评估增值 5,080.61 万元。 

 

2、 青岛昊鑫评估情况 

（1） 评估情况概述 



本次评估公司聘请了深圳中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青岛昊鑫的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青岛昊

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深中洲评字 2021-159 号），青岛昊

鑫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0,064.37 万元。 

（2） 评估方法 

收益法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对青岛昊鑫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0,064.37万元，评估值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增值21,149.38万元，

增值率 111.81%。 

市场法评估结论:采用市场法对青岛昊鑫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32,209.42万元，评估值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增值13,294.43万元，

增值率 70.29%。 

收益法与市场法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7,854.95 万元，差异的主要原因： 

青岛昊鑫主要产品为石墨烯和碳纳米管导电剂，受宏观经济及相关政策等综

合影响，致使近年来该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波动较大，引起该类上市公司估值指

标变化大，另外由于青岛昊鑫与可比上市公司在资产规模、效益等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异，市场法评估难以精确剔除以上因素差异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且市场法评

结果易受证券市场的波动影响。而收益法是以企业未来收入对企业价值进行评定

估算，从未来盈利能力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 

综上所述，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系为公司拟股权转让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依据，认为收益法结果较市场法估值更能真实合理的反映青岛昊鑫的股东权益价

值。通过以上分析,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3） 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结论作为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青岛昊鑫的净资产账面值 18,914.99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值为 40,064.37 万元，评估增值 21,149.38 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5 日 


